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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法律类课程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然而也面临着课程思政基础方向未确立、思政与知识、教师

之间的关系、从元素到实施的碎片化等问题，因此，需要从确立逻辑基础、问题为导向突破、化碎片为整

体的方式着力提升课程思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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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法律类课程本身蕴含着法律精神、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等教育内容，思政元素丰富。但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
中也面临着融合基础把握不足、知识与思政割裂等问题，
要真正实现课程思政，还需从逻辑建构、问题导向突破和
系统化课程思政改革着手。 

1  专业课程融合课程思政的逻辑基础 

课程教学的逻辑起点是育人，课程思政是实现育人的
有效途径。传统学科分类的教育体系将知识教育和政治教
育独立为不同的学科，专门化和专业化发展极大地促进了
学科建设，但随之而来也造成了知识技能传授与政治、人
文素质教育的割裂，育人教育出现偏差和困境。课程思政
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是育人理念在我国的突破创
新和发展。课程思政使得教育教学工作回到本源——育
人，“教育的主要作用，即获得意义丰富的人生”，是对现
存高校教育功利性问题的有力矫正。 

由育人逻辑起点促生课堂教学实施课程思政的内生
动力。课程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思想价值情感等内
涵，是对价值观、人生观的塑成过程。因此，思政融入专
业课程应注重三个塑造：方向塑造、理念塑造和内容塑造，
促使专业教育回归本源，将育人作为专业课程教学的逻辑
起点，促成课程思政内生机制产生，使“立德树人”成为
课程教学的驱动力。 

2  问题导向为突破口 

课程思政在高职法律类课程建设中仍需要关注两方
面的问题，即知识与思政元素的关系、教师思政理念和能
力的问题。 

2.1  知识与思政元素 
思政元素是将隐含在知识当中的价值内涵变为显性

的知识样态。已有的学科知识为了尽可能追求专业性和传
播性，尽可能地选择了客观的表述方式和符号化的表现形
式，但并不是说知识要剔除情感、态度、思想。任何一种
学科知识都需要“一整套概念和思想的支撑”。知识的凝
练、发展都离不开思想和价值判断，一方面知识的研究人
员在发展知识的过程中就带有自身的选择倾向和价值取
向，另一方面，知识经过社会化的传播之后，还受到社会
价值影响。这一点从法理学概念的发展过程中能明显感知

到，起初著作者对法理学概念的描述尽显个人价值取向，
在经过社会化的价值对知识的加工后，最终呈现在课本中
的概念则体现了阶段性的社会价值取向。因此，知识与思
政元素不是客观对立的关系，二者存在天然的联系，知识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将价值、情感、态度等内容隐去了。课
程思政是重新挖掘知识所蕴含的特定价值观，并将之以显
性知识的方式呈现。 

2.2  教师理念偏差和思政能力不足 
教师是教学的重要主体，是知识传播、课程设计和实

施课堂教学的主导者。一方面，在高职法律类专业教师教
学的现状中，却普遍存在育人意识的弱化，无论是科研方
向还是教学方向都呈现出对客观知识的不断追求而育人
能力不断弱化的现象。这甚至成为同类高职院校的整体做
法，为强调职业教育的应用性、技能教育，也囿于学制短
等各种因素，对较多包含职业价值、职业伦理的理论课程
不断压缩，有些甚至从必修课程中删去。另一方面，教师
在传统教学体制下培养成长，在学科独立的状态教育体系
下，对思政内容系统学习不足、研究不深，融合课程思政
的能力不足。 

课程思政的全面实施，对教师思政力能提出了新的要
求，即不限于课程本身，而是所有专业课程都需要挖掘思
政元素、实施思政育人，促使教师回归教学的教育性本源。
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行政派发任务，很多教师为应
付考核生硬植入思政元素，导致教学目标模糊不清、教学
手段粗糙，课程思政实施效果不佳。 

要矫正教师的理念偏差、提高教师的思政能力，需要
激发课程思政在教师思想里内生，形成内生机制。内生机
制的形成需要不断“协商”，需要教师与自身价值理念协
商、需要与学生需求协商、需要与课程特性协商；也需要
教学机制、行政管理与教师、课堂、学生共同协商，课程
思政是一个复杂的设计过程，不是单一课程、单一教师的
教学设计，而是关涉到整个学校、专业、教师、学生的复
杂构建。其中教师是这复杂现况的总设计师，需要教师发
挥自身能动性，对专业知识重新构建、设计、呈现，对外
部环境提出协商和建议，使思政知识彰显吸引力，激发学
生兴趣，将“思政”转化为内生育人的本能。 

3  从碎片化到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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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的碎片化状态是指目前课程思政教学中普
遍存在的零散化状态所引发的低质量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的现象。 

3.1  课程思政碎片化的表现 
引起这一现象的原因本质上是价值认同冲突，从而导

致课程目标呈现碎片化样态、教学行为割裂、思政资源零
散等问题出现。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指导纲要》要求课程思政建设要
落实到“教学目标”当中，而专业课的教学目标以体现“专
业性”为起点，在设定教学目标时侧重知识和技能的培养，
致使课程思政融合的过程中呈现碎片化现象。课程思政主
要目标是塑造价值观，因此体现在教学行为中往往出现
“植入”的情况，即在教学行为中生硬地加入一段说明，
与所授知识呈现割裂状态。 

课程思政以专业课程为基础，客观上使得课程思政元
素不能作为系统的一门学科知识呈现出统一性，而是根据
专业知识的特点和需要而设置。不同专业之间、同一专业
不同课程之间、同一课程不同系部院校之间都呈现出不同
的内容，而这些思政资源又不能实现共享，因此，资源累
积量虽然在不断提升，但资源的质量却无法保障，资源呈
现零散状态。 

3.2  课程思政系统化建设建议 
3.2.1  教学目标“两级三层”设计 
高职法律类课程教学目标要求立足整个法律类专业

知识技能体系中，并结合具体章节教学内容和职业实际需
要，建立系统化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在实际教学目标时
应注重将“理论技能、实践能力、价值需求”三位一体的
融合在课程目标当中，梳理课程总目标与各章节目标之间
的内在联系和逻辑构建，解决专业目标与思政目标相互割
裂的问题。 

在确立总体教学目标的基础上细化章节教学目标。在
设计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在设计理念上要秉持专
业课程与课程思政相互促进的理念，教学目标的设计是能
够实现育人目的而设立，不是堆砌思政元素。课程思政的
根本目的还在于立德树人，因此，教学总目标从“家国情
怀、职业素养、个人修养”三个角度深度挖掘，从院校特
点、专业特质以及课程在学科体系中的作用三个维度统一
考虑，才能实现课程思政目标的统一协调。因此，在设计
教学目标是注重“总目标—分目标”两级、“家国情怀—
职业素养—个人素养”三层设计，并立足院校、学科专业
和课程本身特点，由此设计的课程目标，促使课程目标和
思政目标同向而行，实现课程思政的协同发展。 

3.2.2  系统开发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构建法律类课程思政体系，采用体系设计的方式，突

破教师个体开发的范式，通过整体设计、整体考量，对思
政内容提炼与归纳，从总体到部分，自上而下形成系统，
由此不断提升和优化课程思政的内容，从设计、实施到评

估形成一套可持续、可复制的课程思政建设模式。这需要
从两个方面梳理教学内容：一方面梳理思政教育内容与法
理专业知识内容，挖掘具有同质性的思政元素，构建思政
教育框架。另一方面对课程思政教育内容进行深度梳理，
形成具有可操作性、完整的思政教育知识体系。 

在确立了思政教育知识体系后，应定期完善和优化。
定期对思政教育内容进行二次开发，包括课程思政教学框
架、具体课程思政元素优化以及课程思政内容科学布局三
个方面。思政教学框架要在原有教学改革框架的基础上汲
取优势塑造，近些年课程教学改革的步伐在不断前进，混
合式教学、理论课实训课时的开发等均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不需要另立门户，在教学框架上延
续已有的教学改革成果，一方面不破坏原有教学框架和环
节，另一方面充分吸收了高质量资源，也更易形成各具特
色的课程思政优质课。具体思政元素的优化在不断设计、
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将课程思政元素由粗糙变精致、由生
硬融合变润物无声，会大幅度提升课程思政的质量；科学
布局课程思政内容需要根据课程设置、教学进度和教学章
节内容的变化不断配置课程思政的比重、精选内容，使得
知识技能传授与思政教育良性互促。 

3.2.3  设立思政资源共建共享机制 
课程思政资源共享是将分散的思政资源集中整合。资

源整合包括资源聚集和资源配置两个阶段。在资源聚集阶
段从内部而言，应当建立课程思政教改团队，团队内就系
统开发思政资源实现分工配合，各教师之间从竞争走向合
作，共享资源、共同筛选，优化课程思政设计和元素。从
外部而言，应该提供支撑和平台，着力打造精品课程思政
共享资源库。推进思政教学部门与专业课课程思政协作共
建机制，共同开发优质思政资源。在资源配置阶段，要重
视以学院为依托、以课程为载体、以教师为主体的整体性
参与方式，改变个别课程、个别课堂、个别教师包干的模
式，做好课程思政的顶层设计。 

高职法律类课程教学回归育人本源，在课程思政融合
过程中着力解决思政与专业的关系、知识与思政元素的关
系、教师思政能力和理念的问题，构建体系化的课程思政
教学机制，从而实现思政与课程教学相统一，教师、学生
和课堂相统一，对于达成实施课程思政的目的，实现立德
树人的价值，提高育人质量起到积极作用。但在思政评价
体系、“专业思政”顶层设计等方面仍需要课堂外部环境
的梳理和支持，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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